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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列席本委員會二零零零年第二次會議，特別是下列人士:

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黃海韻小姐；及
沙田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發展)許淑芬小姐

2.
主席表示，江活潮先生及凌劉月芬女士已通知秘書處退出本委員會。現時委員會委員人數為30人。

3.
主席表示，曹宏威博士因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向委員會提出請假。劉帶生先生則因離港向委員會提出請假。委員會一致通過他們的請假。
I.
選舉委員會副主席

(秘書處信件檔號(47) in STDC 13/10/10)


4.
主席表示，區議會於二零零零年二月十日的會議上通過在區議會轄下各委員會增設委員會副主席一職, 並通過有關選舉程序。有關詳情載於秘書處於二月二十一日發出檔號(47)in STDC13/10/10的信件。

5.
主席表示，直至會議前為止共收到一份副主席的提名表格，並詢問各委員有沒有即席提名。由於沒有其他提名，主席宣布即時截止副主席的提名，並讀出下列候選人、提名人及和議人的姓名:


候選人


提名人



和議人

袁貴才先生

李錦明先生

黃澤標先生











何厚祥先生

6.
主席宣布，由於只有一名候選人，袁貴才先生自動當選為本委員會副主席。
II.
選舉增選委員

(秘書處信件檔號(47) in STDC 13/10/10)


7.
主席表示，區議會於二零零零年二月十日的會議上通過在區議會轄下各委員會設立八個增選委員的席位, 並通過有關的委任程序。有關詳情載於秘書處於二月二十一日發出檔號(47)in STDC13/10/10的信件。

8.
主席表示，直至會議前為止共收到八份增選委員的提名表格及資格聲明，並詢問各委員有沒有即席提名。由於沒有其他提名，主席宣布即時截止增選委員的提名，並讀出下列候選人及提名人的姓名:


候選人



提名人

陳光明先生


陳國添先生

陳偉趯先生


黃戊娣女士

陳永章先生


袁貴才先生

鄭耀棠先生


陳克勤先生

張應來先生


羅光強先生

賴國銘先生


梁志堅先生

李慧嫺女士


林康華先生

余倩雯女士


江活潮先生

9.
王津太平紳士建議各委員為增選委員的提名申報利益。席上並無任何委員作出利益申報。

10.
委員會一致通過推薦上述提名給區議會於三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上考慮及通過。
III.
通過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FGA 1/2000)


11.
會議紀錄無須修訂，獲委員會通過。
(會後紀錄：黃澤標先生並無出席一月二十二日的會議)

IV.
資料文書

12.
委員知悉沙田區議會截至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九日的財政狀況(文書FGA 6/2000)。

(黃國雄先生及黃戊娣女士於此時離開。)


(韋國洪先生及崔康常博士於此時到達。)

V. 二零零零/二零零一年度開支科3的建議預算
  
(文書FGA 7/2000)




13.
委員會一致通過開支科3的建議預算，總額為1,200,000元，當中包括公共關係工作小組的建議預算486,000元及全區大型活動的預留撥款714,000元。
VI.
沙田區議會二零零零/二零零一年度的預算草案

(文書FGA 8/2000)

14.
委員會一致通過各委員會二零零零/二零零一年度的建議預算，並把建議預算作為預算草案提交沙田區議會批准。
VII.二零零零/二零零一年度開支科1(文化事務)超過十五萬元的活動撥款申請










(文書FGA 9/2000)


15.
委員會一致通過下列由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推薦的超過十五萬元的二零零零/二零零一年度活動計劃。有關活動的申請團體均為沙田文藝協會。批准撥款如下：

活動名稱







批准撥款

沙田戲劇匯演2001




262,266元

社區劇藝發展






173,600元

沙田合唱團常年練習




159,600元
VIII.二零零零/二零零一年度開支科8(節日慶典)超過三十萬元的活動撥款申請











(文書FGA 10/2000)


16.
秘書在回應王津太平紳士的詢問時表示，有關申請的幹事時薪70元是由有關委員會根據沙田體育會提交的全年實際工資開支而訂定的。直至去年「財務準則」才作出修訂，要求沙田體育會及沙田文藝協會在申請行政開支時詳細列出幹事的時薪及工作時數，但並無訂定標準時薪。

17.
委員會一致通過推薦該項由沙田體育會與沙田民政事務處合辦的沙田龍舟競賽給區議會考慮，建議批准款額為600,000元。

(羅光強先生及梁永雄先生於此時到達。)

IX
二零零零/二零零一年度超過十五萬元及超過三十萬元的小規模環境改善工程撥款申請






(文書FGA 15/2000)


18.
許淑芬女士在回應王津太平紳士的詢問時表示，附錄I所載的「城門河畔健身設施安裝工程」完成後將交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建築署將負責維修。



19.
委員會一致通過下列由發展及房屋委員會推薦的超過十五萬元的小規模環境改善工程，並推薦另一項超過三十萬元的工程給區議會考慮。批准及建議撥款如下：

工程名稱







批准/建議撥款

城門河畔健身設施安裝工程


200,000元

新田村休憩用地闢建工程



600,000元

(許淑芬女士於此時離開。)

X.
公共關係工作小組撥款申請

(文書FGA 11/2000)


20.
莫偉雄先生說，他察覺到位於顯徑的區議會布告板其內容沒有定時更換。

21.
秘書解釋說，區議會布告板主要用於張貼會見市民計劃的宣傳海報及區議會/各委員會的會議通告。有通告需要張貼時，承辦商會前往秘書處收取，並張貼於各布告板。

22.
莫偉雄先生續問是否有機制監察承辦商的工作。秘書回應說，有關安排一向運作良好。楊祥利先生補充說，剛開始運作的公共關係工作小組將檢討區議會發放資訊的渠道。

23.
何秀武先生說，過往是由當區議員負責監察承辦商的工作，如發現有問題，便會通知秘書處及公共關係工作小組跟進。

24.
崔康常博士表示同意由當區議員監察承辦商的安排，並建議考慮要求承辦商在張貼告示後拍下照片交給秘書處。

25.
莫偉雄先生表示同意崔博士的建議。

26.
梁永雄先生說，他曾目睹承辦商在深夜更換告示。因此，各位議員未必有機會遇見更換過程。

(何厚祥先生於此時到達。)


27.
韋國洪主席說，各位議員如發現當區布告板沒有更新，請通知楊祥利先生，以便公共關係工作小組跟進。

28.
主席說，由當區議員負責監察是可行的安排。至於要求承辦商在張貼告示後拍下照片，則需考慮成本的問題。

29.
何秀武先生說，過往承辦商亦有拍照交回秘書處。

30.
秘書表示，過往只有維修項目及更換底紙才拍照交回秘書處。至於張貼告示，因數目及次數較多而沒有此項安排。

31.
楊祥利先生說，若每次拍照每年約需三千多元成本。

32.
周嘉強先生說，他認為由當區議員負責監察較為可取，每年可省回數千元公帑。此外，須要求承辦商加強清潔布告板後面的廣告標貼。

(盧偉國博士於此時到達。)


33.
副主席表示同意周嘉強先生的意見。

34.
韋國洪主席要求公共關係工作小組檢討是否在布告板後面印上「禁止標貼」的警告字句。

35.
廖韻兒女士詢問，是否每區均設有區議會布告板。

36.
秘書表示於會議後提供區議會布告板位置表給廖韻兒女士。

37.
崔康常博士表示，如要求承辦商在每一輪會議通告張貼後拍下照片交給秘書處，則既可節省開支，又可加強監管。

38.
主席要求公共關係工作小組考慮崔博士的提議，並於下次會議報告。

39.
委員會一致通過下列由公共關係工作小組提交的活動撥款申請：

活動名稱









批准撥款

清潔及維修區議會標誌及歡迎牌坊


20,000元

清潔、佈置、維修區議會布告板及張貼告示
70,000元
XI.
工作小組指引

(文書FGA 12/2000)


40.
莫偉雄先生建議工作小組的銀行戶口必須由議員簽署。

41.
梁志堅先生建議把工作小組指引第二項末的「成員」修訂為「議員」，此舉可同時解決由議員簽署銀行戶口的問題。

42.
林康華先生表示，現有工作小組指引第五項較具靈活性，他認為應予保留。

43.
副主席表示同意林康華先生的意見，他認為把工作小組指引第二項修訂為「工作小組召集人必須是所屬委員會的議員」已能有效監管工作小組的運作。

44.
盧偉國博士表示同意副主席的意見。

45.
何厚祥先生表示，在未來四年可能需要增加工作小組，而委員會的增選委員可能適合擔任工作小組召集人，因此他不贊成修訂工作小組指引第二項。

46.
莫偉雄先生表示同意修訂工作小組指引第二項而不修訂第五項。

47.
委員會以十三票贊成及零票反對通過把工作小組指引第二項修訂為「工作小組召集人必須是所屬委員會的議員」。動議人為莫偉雄先生，和議人為梁志堅先生。

48.
委員會一致通過推薦經修改的工作小組指引給區議會考慮。

(韋國洪先生及張瑞鋒先生於此時離開。)

XII.修訂沙田區議會常規

(文書FGA 13/2000)


49.
莫偉雄先生建議把第22條(8)「...... 如主席不能行事、缺勤或......」修訂為「...... 如主席不能履行職責、缺勤或......」。

50.
蔡亞仲先生說，「不能履行職責」已包函「缺勤」的意思，因此建議把「缺勤」刪去。

51.
梁志堅先生說，如主席已履行會議前的準備工作，但只臨時不能出席，這種情況，應是「缺勤」而不是「不能履行職責」。

52.
梁永雄先生表示同意梁志堅先生的意見。

53.
副主席表示，即使主席有出席會議，也可能因其他原因如喉痛等而不能主持會議。

54.
秘書提供資料說，有關修訂建議的用詞是根據《區議會條例》有關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的職責部分而作出的。

(周嘉強先生、崔康常博士、何厚祥先生及莫偉雄先生於此時離開。)


55.
主席說，既然修訂建議的用詞是根據《區議會條例》而作出，他認為無須修訂。

56
羅光強先生說，有關「不能行事」的意思可由秘書處向專業人士澄清後再向委員會報告。現階段宜採用原來的建議修訂。

57.
秘書補充說，「不能行事」的英文用詞為“unable to act”。

58.
盧偉國博士說，他認為把「不能行事」改為「不能履行職責」是適當的。他又認為保留「缺勤」可使條例更清楚。

59.
羅光強先生說，「職責」的英文為“duties”，與「不能行事」有明顯分別。

60.
鄧永昌先生表示，根據英文的文意，應保留原有的用詞。

61.
陳克勤先生表示，保留「不能行事」較為恰當。

62.
盧偉國博士說，“unable to act”的意義比較廣泛，而在常規中的有關條文的意思是主席不能履行職責而需由副主席代行。因此，他建議把「不能行事」改為「不能履行職責」。建議獲何秀武先生和議。

63.
委員會以八票贊成及零票反對通過盧偉國博士的建議。

64.
委員會推薦經修改的區議會常規修訂建議給區議會考慮。
XIII.工作小組報告

(文書FGA 14/2000)


65.
委員知悉公共關係工作小組會議紀錄的內容，並一致通過其成員名單。

66.
王津太平紳士提醒公共關係工作小組的銀行戶口的簽署安排與剛通過的工作小組指引有分別。

67.
楊祥利先生表示有關安排將在下次工作小組會議修訂。

68.
林康華先生要求各委員會主席提醒工作小組召集人有關銀行戶口的規定。

69.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將於五月十五日(星期一)下午二時三十分召開。

70.
會議於下午三時四十五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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